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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业绩承诺

事项完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概况 

1、根据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9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

披露了《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

045），并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《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补

充收购报告书（一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58）。 

2、2025 年 7 月 22 日，公司股东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兴民智通”）与公司股东朱文利签署了《关于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《关于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

议之补充协议》；同日，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权益变动报告书（兴民智通）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19）、《权益变动报告书（朱文利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0）、《关于公司

业绩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2）、《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

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3）。 

二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进展暨完成情况 

1、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

《关于九五智驾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〔2025〕2446 号）。

根据 2025 年 10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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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上述股权已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 

持有人名称 

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

持有数量 

（股） 

持有比例 

（%） 

持有数量 

（股） 

持有比例 

（%） 

兴民智通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26,407,600 58.23% 29,280,511 64.5614% 

陈志方 2,780,294 6.1303% 845,482 1.8642% 

朱文利 3,764,398 8.3002% 2,826,299 6.2318% 

2、2026年3月24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《关

于九五智驾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〔2026〕456 号）。根据

2026 年 4 月 2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

登记确认书》，上述股权已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 

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： 

持有人名称 

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

持有数量 

（股） 

持有比例 

（%） 

持有数量 

（股） 

持有比例 

（%） 

兴民智通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29,280,511 64.5614% 29,293,487 64.5900% 

朱文利 2,826,299 6.2318% 2,813,323 6.2032% 

三、公司业绩承诺事项已全部完成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股东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朱文

利、陈志方于 2025年 7月 22日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所约定的内容已完成。

朱文利已将所持有的挂牌公司股份 951,075 股以 0 元转让给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，陈志方已将所持有的挂牌公司股份 1,934,812 股以 0 元转让给兴民

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兴民智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挂牌公司股

权比例将增至 64.5900%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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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025 年 10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

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； 

2、2026年4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

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；  

3、2026 年 4 月 17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九

五智驾《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》《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

明细》。 

 

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4 月 20 日 


